
附錄V  
 

財經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5年 10月 10日的情況 ) 
 

 建議在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的

時間  
 

1. 2006至 07年度財政預算案諮詢  
 

財政司司長建議於 2005年 11月為立法會議員舉
行簡報會，以展開 2006至 07年度財政預算案的諮
詢程序。  

 

 

 

 

2005年 11月  

2. 香港金融管理局工作簡報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總裁定期就金管
局的工作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報。簡報會通常在

每年 2月、 5月及 11月舉行。  
 

 

 

 

2005年 11月  
2006年 2月  
2006年 5月  

3. 重擬《公司條例》  
 

在 2004年 7月 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
向委員簡介有關重新訂立《公司條例》的初步建

議。  

 

在 2005年 7月 4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
向委員簡介在推展重擬工作的可行架構方面的

最新構思。委員察悉，政府當局的暫定時間表是

在 2006年年初展開該項工作，在 2009年年中發出
白紙條例草案以進行諮詢，並在 2010年向立法會
提交新的《公司條例草案》。委員促請政府當局

在推行該項工作時確保符合成本效益，並在落實

該項工作的人手需求時，慎重檢討是否有需要開

設新的首長級職位。  

 

政府當局建議於2005年11月進一步向事務委員會
簡介其重擬《公司條例》的建議，包括該項工作

的時間表及人手需求。政府當局計劃分別在2005
年 12月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及 2006年 1月
的財務委員會會議上就有關建議尋求批准。  

 

 

2005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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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在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的

時間  
 

 
4. 引入新的 “旅遊保險代理人 ”類別的建議  

 

在 2005年 7月 4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
向委員簡介有關引入新的 “旅遊保險代理人 ”類
別的建議，以便旅行代理商登記為旅遊保險代理

人，讓他們可售賣旅遊保險。委員對該項建議是

否有效達致鼓勵港人在外遊前購買旅遊保險的

政策目標的最佳方案表示有保留。委員要求政府

當局進一步考慮該項建議，並研究如何處理保險

中介人提出的深切關注。會上同意，待政府當局

進一步諮詢保險業和旅遊業，以及提供委員所要

求的資料後，事務委員會會進一步討論該項建

議。  

 

政府當局計劃於 2005年 12月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進一步諮詢保險業和旅遊業的結果，並提供委員

所要求的資料，供事務委員會討論。  

 

 

 

 

有待確定  

5. 香港整體經濟發展  
 

由 1999年年中開始，財經事務委員會定期邀請財
政司司長就宏觀經濟的事宜，向事務委員會及立

法會所有其他議員作出簡報。簡報會通常在每年

6月及 12月舉行。  
 

 

 

 

2005年 12月  
2006年 6月  

6. 《 2005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擬稿的簡介  
 

政府當局會向委員簡介《公司條例》的擬議修

訂。有關修訂旨在設立無紙化證券市場，使證券

可以電子方式發行及轉讓。  

 

 

 

 

有待確定  

7. 在香港設立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的可行性顧問

研究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在香港設立

保單持有人保障基金的建議的公眾諮詢結果及

最新工作進展。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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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在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的

時間  
 

8. 香港長期業務保險公司資產監管架構顧問研究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介該項顧問研究的

背景、初步結果及就有關研究諮詢公眾的擬議時

間表。  
 

 

 

 

有待確定  

9. 處理證券保證金融資風險的建議措施  
 

在 2004年 12月 17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證券及
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下稱 “證監會 ”)匯報就處理
證券保證金融資風險的建議措施進行的公眾諮

詢工作進展情況。委員察悉，證監會會與經紀業

界繼續商討，以尋求適當措施處理當中涉及的風

險。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及證監會在一年內 (即
2005年 12月底前 )向事務委員會匯報進展。有關
進展報告應涵蓋達致借款客戶與無借款客戶抵

押品完全分開存放的擬議具體時間表。  

 

 

 

 

有待確定  

10. 進行銀行合併的新機制  
 

《花旗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 (合併 )條例草案》委
員會在 2005年 5月審議該條例草案期間曾研究政
府當局有否需要制訂一項一般性的法例，以規管

在本港進行的銀行合併及業務重組。政府當局察

悉法案委員會提出的關注，並表示正研究此事，

並諮詢銀行業界。政府當局其後承諾在未來數月

內向事務委員會匯報研究結果。按照主席的指

示，政府當局已獲邀在 2005年年底前向事務委員
會匯報其研究結果。  

 

 

 

 

有待確定  

11. 撇除判定債項的建議  
 

在 2005年 6月 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
向委員簡介有關撇除一筆判定債項的建議。該筆

債項是前政府物料供應處聘用負責拍賣不能使

用或廢棄的政府物料及充公貨物的一間拍賣行

拖欠政府的債項。委員關注政府當局為向該拍賣

行追討欠款而採取的行動，以及政府當局就此個

案進行內部調查的詳情，包括對涉案公務員進行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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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在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討論的

時間  
 

的紀律研訊。會上同意，待政府當局提供委員所

要求的補充資料後，事務委員會會在適當時候進

一步討論此建議。  
 
 

12. 簡易程序破產案件外判計劃  
 

《 2004年破產 (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賦權破產管
理署署長外判由債務人提出呈請的簡易程序破

產案件予私營清盤／破產工作從業員辦理。

《 2004年破產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要求政府
當局在外判計劃實施後作出檢討。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局長於 2005年 7月 6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恢復
條例草案二讀辯論致辭時承諾，政府當局會在外

判計劃實施 24個月後作出檢討，並向立法會匯報
檢討結果。  
 
事務委員會已邀請政府當局在適當時候向事務

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  
 
 

 

 

有待確定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10月 10日  


